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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黃訂交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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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蘇軾一生的交遊，目前可考知的約有一千三百多人。其中，蘇軾與黃庭堅之

交遊極引人注意，是研究宋代文史的學者必然會注意的一個重要課題。蘇門四學

士之中，黃庭堅性行最佳，文藝成就最高，最獲蘇軾看重，堪稱是「蘇門四學士」

之首。逐漸的，黃庭堅的聲名在「蘇門四學士」中異軍突起，進而與蘇軾並列。

蘇、黃並稱，傳誦千年，本文以史證詩，以詩明史，詩文互證，析論蘇、黃之訂

交及相關詩文、史事，蘇、黃不朽情誼肇端於此，值得我們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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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蘇軾一生的交遊，目前可考知的約有一千三百多人。1其中，蘇軾與黃庭堅之

交遊極引人注意，是研究宋代文史的學者必然會注意的一個重要課題。蘇軾生於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此日已是 1037 年 1 月 8 日），黃庭堅生

於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六月十二日，兩人年紀相差僅九歲。蘇門四學士之中，

黃庭堅性行最佳，文藝成就最高，最獲蘇軾看重，堪稱是「蘇門四學士」之首。

逐漸的，黃庭堅的聲名在「蘇門四學士」中異軍突起，進而與蘇軾並列，在兩人

生前已有「蘇黃」之稱，如宋‧晁說之《嵩山文集‧題魯直嘗新柑帖》載：「元祐

末，有『蘇黃』之稱。」2晁說之乃蘇軾故人晁端彥之子，文章典麗，親炙於蘇軾，

與蘇軾關係密切，深受賞識提拔，其說可信。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亦載： 

 

趙肯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蚤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

以同時聲實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

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魯直本意。3 

 

雖然黃庭堅謙稱自己乃蘇軾門下弟子，不敢與蘇軾相提並論，其後人卻以「蘇黃」

並稱為榮，明載於家傳，〈豫章先生傳〉載： 

 

元祐中，眉山蘇公號文章伯，當是時，公與高郵秦少游、宛丘張文潛、濟

                                                 
1 近人孔凡禮為編《蘇軾年譜》，曾詳盡地編了一份〈蘇軾交游錄〉，共收入一千三百多人。

參見孔凡禮撰，《孔凡禮古典文學論集‧寫在《蘇軾年譜》出版之際》（北京：學苑出版

社，1999 年 1 月，1 版 1 刷），頁 548。本文所引用文獻，於各章各節首次出現時，詳細

註明朝代、作者、書名、冊數、頁數、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月與版次，以便覆覈；

再引用時，僅註明書名、冊數、頁數，以省篇幅。為統一體例，出版年月一律以西元紀

年標記。註釋號碼，統一置於正文或引文標點符號之後。文中出現之人物，除帝王之外，

一律連名帶姓，使用全稱。 
2 宋‧晁說之《嵩山文集‧題魯直嘗新柑帖》，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

海辭書出版社，2006 年 8 月，1 版 1 刷），冊 130，頁 108。 
3 見宋‧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1 版 2 刷），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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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晁無咎皆遊其門，以文相高，號四學士。一文一詩出，人爭傳誦之，紙

價為高。而公之文尤絕出高妙，追古冠今，燭後輝前。晚節位益黜，名益

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公嘗遊灊皖，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

泉，因自號「山谷老人」，天下皆稱曰「山谷」，而不名字之，以配「東坡」

云。4 

 

在宋朝，「蘇、黃」並稱已明載於史書，如宋‧王稱《東都事略‧文苑傳‧黃庭堅》

載： 

 

始，庭堅與秦觀、張耒、晁補之皆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而庭堅於

文章尤長於詩，獨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謂之「蘇黃」云。5 

 

蘇、黃並稱，傳誦千年，本文以史證詩，以詩明史，詩文互證，析論蘇、黃之訂

交及相關詩文、史事，蘇、黃不朽情誼肇端於此，值得我們探討。 

二、蘇軾稱揚黃庭堅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十一月，蘇軾任杭州通判，被轉運使司徵召，將赴

湖州考察估量修築松江堤堰防護工程的利害得失。蘇軾先作〈將之湖州戲贈莘

老〉，6對湖州之秀麗風光與美好物產充滿嚮往之情，輕快飛揚，詼諧幽默，快樂之

                                                 
4 〈豫章先生傳〉，見宋‧黃庭堅撰，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附錄一‧

傳記》（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年 5 月，1 版 1 刷），冊 4，頁 2362。〈豫章先生傳〉

乃黃庭堅後人家傳，其異名、性質、成書年代與文獻價值，點校者釋說：「按此傳乾隆本、

光緒本《山谷全書》均題作〈宋史本傳〉，然其文實非今本《宋史》卷四四四之〈黃庭堅

傳〉。《山谷老人刀筆》亦有之，題作〈山谷老人傳〉。弘治、嘉靖本《山谷全書》則題作

〈豫章先生傳〉。按《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六三《黃魯直豫章集》條下節引此傳之文，

題為『〈家傳〉曰』，則此傳實為黃氏〈家傳〉。文中有『今上登極復宣德郎』之語，可知

寫于徽宗之時，距黃庭堅之卒不久。其所述黃庭堅生平亦較《宋史》本傳為詳實，是其

文獻價值實在《宋史》本傳之上。」見頁 2363。 
5 見宋‧王稱撰，《東都事略》（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 年 2 月，未載版次），冊 4，
頁 1795-1796。 

6 蘇軾〈將之湖州戲贈莘老〉云：「餘杭自是山水窟，仄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橘林新著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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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跳動於字裡行間；沒想到，蘇軾不久續作〈再用前韻寄莘老〉，詩調突然大逆轉，

激昂憤慨，鬱悶不樂： 

 

君不見夷甫開三窟，不如長康號癡絕。癡人自得終天年，智士死智罪莫雪。

困窮誰要卿料理，舉頭看山笏挂頰。野鳧翅重自不飛，黃鶴何事兩翼垂。

泥中相從豈得久，今我不往行恐遲。江夏無雙應未去，恨無文字相嬉娛。

（蘇軾自註：「黃庭堅，莘老婿，能文。」）7 

 

孫覺字莘老，揚州人，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被逐出朝廷，時任湖州太守。8孫覺與

蘇軾交好，兩人政治立場相同，遭遇相同，皆因反對新法被王安石排擠，所以蘇

軾在詩中毫無顧忌地盡情宣洩自己仕宦不遇的憤慨與不滿，清‧紀昀之所以評說：

「語太激憤」，9正緣於此。到了末聯，蘇軾突然調轉詩筆，捨棄滿腹牢騷，轉為對

黃庭堅的稱美與期待。蘇軾如此寫作，乍看突兀，其實不然，因為黃庭堅是孫覺

的女婿。黃庭堅〈黃氏二室墓誌銘〉云： 

 

豫章黃庭堅之初室，曰蘭溪縣君孫氏，故龍圖閣直學士高郵孫公覺莘老之

女，年十八歸黃氏。能執婦道，其居室相保惠教誨，有遷善改過之美，家

人短長，不入庭堅之耳。方是時，庭堅為葉縣尉，貧甚，蘭溪安之，未嘗

求索於外家。不幸年二十而卒，殯於葉縣者二十二年。……初，庭堅年十

七，從舅氏李公擇學於淮南，始識孫公，得聞言行之要。啟迪勸獎，使知

嚮道之方者，孫公為多。孫公憐其少立，故以蘭溪歸之。10 

 

                                                                                                                             
溪上苕花正浮雪。顧渚茶芽白於齒，梅溪木瓜紅勝頰。吳兒膾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饞涎

垂。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可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見清‧

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0 月，1 版 2 刷），

冊 2，頁 396。 
7 〈再用前韻寄莘老〉，見《蘇軾詩集》，冊 2，頁 398。 
8 參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孫覺傳》（台北：鼎文書局，1983 年 11 月，3 版），冊 13，
頁 10926-10927 。 

9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台北：宏業書局，1969 年 6 月，未載版次），頁 221。 
10 〈黃氏二室墓誌銘〉，見《黃庭堅全集》，冊 3，頁 1386-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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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黃庭堅十七歲，娶孫覺女蘭溪縣君孫氏。孫氏大黃庭堅

一歲，有婦德，極賢慧，深受其敬愛。熙寧三年（1070），黃庭堅任葉縣尉，孫氏

病卒於官所，得年二十七。其後，黃庭堅雖再娶謝景初之女為繼室，但他對孫覺

的孝敬始終如一，至死不渝。此時，黃庭堅葉縣尉任滿，尚未獲新職，到湖州見

孫覺，故蘇軾特地於詩末道及之。蘇軾此時雖未見過黃庭堅，但對其孝行、學養

與文章早已有所耳聞，故在詩中以漢代黃香稱譽黃庭堅。事實上，蘇軾於此並非

虛美之辭、應酬之語，《後漢書‧文苑傳‧黃香》載：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

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

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

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11 

 

蘇軾以黃香譬喻黃庭堅，有巧思，極切當，非泛泛虛美之辭、應酬之語，〈豫章先

生傳〉載： 

 

公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康州奇之。既孤，從舅尚書李公公

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大驚，

以為一日千里也。治平中，兩首鄉薦，遂登四年第，調汝州葉縣尉。熙寧

中，詔舉四京學官，有司考其文章優等，遂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公

事母孝，有曾、閔之行。安康臥疾彌年，公晝夜視顏色，手湯劑，衣不解

帶，時其疾痛痾痒，而敬抑搔之，至親滌廁牏、浣中裙云。遭母喪，哀毀

過人，得疾幾殆。既還葬，因廬墓側終喪。12 

 

對照二傳，家貧力學，事親至孝，博學能文，這些都是黃香與黃庭堅的相似處，

後亦同入「二十四孝」之林，故蘇軾以黃香喻指黃庭堅，巧用同姓之典，詩語貼

                                                 
11 見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文苑傳‧黃香》（台北：鼎文書局，2001

年 9 月，6 版），冊 4，頁 2613-2614。元祐二年，蘇軾在朝任翰林學士知制誥，作〈黃

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為謝〉，首句云：「江夏無雙種奇茗」，其用法與「江夏無雙應

未去」相同，參見《蘇軾詩集》，冊 5，頁 1482。 
12 〈豫章先生傳〉，見《黃庭堅全集‧附錄一‧傳記》，冊 4，頁 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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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佳妙，對黃庭堅之孝行、學養與文章極肯定。元祐元年（1086）九月，蘇軾以

試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知制誥，曾薦舉黃庭堅自代，〈舉黃庭堅自代狀〉云： 

 

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

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13 

 

在蘇門四學士之中，只有黃庭堅曾獲蘇軾薦舉自代，蘇軾對黃庭堅的器重由此可

見，蘇軾一生對黃庭堅的稱賞與提拔從始至終未曾改變。蘇軾作〈再用前韻寄莘

老〉之時，雖未見過黃庭堅，但已久聞黃庭堅之名，對其之性行、學養與文章有

一定的了解，這是蘇軾詩中首次提到黃庭堅，也是蘇軾首次稱譽黃庭堅。不過，

此時蘇軾似未讀過其詩文，詩云：「恨無文字相嬉娛」，口氣既遺憾，又期待。蘇

軾本以為自己此次到湖州可以見到黃庭堅，可惜事與願違，蘇軾於十二月到達湖

州時，黃庭堅已獲新職，轉赴北京任國子監教授。不過，蘇軾此行終於如願賞讀

黃庭堅的詩文，觀文知人，蘇軾對黃庭堅的性行文章極稱美，孫覺更將稱揚、提

拔黃庭堅的重任託付給蘇軾。蘇軾也不負孫覺所託，回到杭州後常對人稱譽黃庭

堅的詩文，宋‧張耒於元豐末作〈與魯直書〉云：「禮部蘇公在錢塘始稱魯直文章，

士之慕蘇公者皆喜道足下。」14因為蘇軾的稱揚，黃庭堅的詩文漸為世人所知。此

年蘇軾三十七歲，黃庭堅二十八歲。 

熙寧七年（1074）九月，蘇軾杭州通判任滿，改知密州。十月行至揚州，孫

覺剛好自請罷官在家守祖母喪，15以秦觀詩詞出示蘇軾。宋‧釋惠洪《冷齋夜話‧

秦少游作東坡筆語題壁》：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中寺。東

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

書壁者，豈此郎邪？」16 

                                                 
13 〈舉黃庭堅自代狀〉，見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4 月，1 版 2 刷），冊 2，頁 714。 
14 〈與魯直書〉，見宋‧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北京：中華書

局，1998 年 7 月，1 版 1 刷），冊下，頁 827。 
15 參見《宋史‧孫覺傳》，冊 13，頁 10927。 
16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秦少游作東坡筆語題壁》，見李保民校點，《宋元筆記小說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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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覺之所以將秦觀所作大量詩詞出示蘇軾，無非是想獲得蘇軾的稱揚，使見知於

世，此舉與其昔日在湖州向蘇軾出示黃庭堅詩文同一模式。雖然文獻資料未顯示

孫覺與蘇軾此時是否論及黃庭堅，然黃庭堅是孫覺的女婿，兩人關係之密切勝過

秦觀，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應是肯定的。 

熙寧十年（1077）正月，蘇軾密州任滿，至齊州，與好友李常相會。李常，

字公擇，江西南康建昌人，是黃庭堅母舅，好學強記，為文敏捷，風度凝遠，與

人有恩，然遇事強毅不茍合，本與王安石交好，後因極力反對青苗法被排擠出京，

時任齊州知州。17李常與蘇軾交好，對黃庭堅極照顧，蘇軾在齊州李常處賞讀了黃

庭堅多篇詩文，對其才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答黃魯直〉回憶說： 

 

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

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

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疏者，亦莫得而友也。18 

 

四年前，蘇軾在湖州初讀黃庭堅詩文已極賞愛，此次「留齊月餘」，19大量閱讀黃

庭堅詩文，對其人其文益加體會、稱美，只可惜蘇、黃兩人此時仍緣慳一面。 

蘇軾離開齊州後，行至鄆州，與蘇門四學士之一的晁補之相會於汶水之上，

蘇軾特地為他吟誦黃庭堅詩。宋‧晁補之〈用寄成季韻呈魯直〉云： 

 

湖州太守諸儒長，可獨進賢無上賞。曾語黃公四坐驚，競吟佳句汶陽城。

（晁補之自註：「丁巳年，余謁蘇湖州於汶上，座中為余誦魯直詩。」）20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 12 月，1 版 1 刷），冊 2，頁 2166。 

17 參見宋‧秦觀撰，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故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管

內勸農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上護軍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0 月，1 版 1 刷），冊下，頁

1548。 
18 〈答黃魯直五首〉之一，見《蘇軾文集》，冊 4，頁 1522。 
19 蘇軾〈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自註，參見《蘇軾詩集》，冊 3，頁 832。 
20 宋‧晁補之〈用寄成季韻呈魯直〉，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冊 19（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 6 月，1 版 1 刷），頁 1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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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補之此詩作於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時任湖州知州，故詩中尊稱他為「湖

州太守諸儒長」。事隔兩年，往事歷歷在目，蘇軾對黃庭堅詩藝的賞識，令晁補之

印象深刻，特地為黃庭堅追述當時情事。經過蘇軾的揄揚，聲譽鵲起，日益為士

人所看重。 

三、黃庭堅上書獻詩蘇軾 

元豐元年（1078）二月，蘇軾在徐州知州任，黃庭堅從北京國子監教授任所

上書、獻詩蘇軾。〈上蘇子瞻書〉云： 

 

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於眾人之中，而

終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弟約博後來。

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當，內外稱職。凡此數者，

在人為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

淵源如此，而晚學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

使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不相為謀，則淺陋自

是，已無好學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幸，早有聞於父兄

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獨未嘗得望履幕下，則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

知學以來，又為祿仕所縻，聞閣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

魏，會閣下開幕府在彭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筲，

使有黃鍾大呂之重。蓋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

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

故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國士期人，略去勢位，許通草

書，故竊取焉。非閣下之豈弟素處，何特不可，直不敢也。仰冀知察，故

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

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時

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宜如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氣候暄冷失宜，不審何如，伏祈為道自重。21 

 

                                                 
21 〈上蘇子瞻書〉之一，見《黃庭堅全集》，冊 2，頁 457-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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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堅此信語氣恭謹，態度誠懇，對蘇軾充滿崇敬之情，其中包含三個重點：推

崇蘇軾之氣節、事功、學問、文章，一身而兼數難；感謝蘇軾之稱揚，使自己聲

譽鵲起，為士人所看重；表達追隨蘇軾，向蘇軾學習的心願。要注意的是，《東坡

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載： 

 

元豐二年二月內，北京國子監教授黃庭堅寄書二封。22 

 

文中，「寄書二封」疑是「寄書一封」之誤。理由是：宋人所見《烏臺詩話》載黃

庭堅當時僅作〈上蘇子瞻書〉一篇，如宋‧黃《黃山谷年譜》元豐元年〈古風

二首上蘇子瞻〉條下載： 

 

按《烏臺詩話》載：「元豐二年二月內，北京國子監教授黃某寄書一角。」
23 

 

《烏臺詩話》即《東坡烏臺詩案》，「寄書一角」即「寄書一封」，黃是黃庭堅的

諸孫，所著《黃山谷年譜》深受古今學者所肯定，24其載記自有一定的可信性。今

日黃庭堅文集雖有〈上蘇子瞻書〉兩篇，然第二篇云： 

 

且聞燕坐東坡，心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訓傳，以俟

後世子雲，安得一見之？25 

 

黃庭堅此簡牘明顯作於蘇軾謫居黃州之時，與首篇〈上蘇子瞻書〉非同時所作，

而《東坡烏臺詩案》所引簡牘文字俱見於首篇〈上蘇子瞻書〉之中。黃庭堅此次

上書蘇軾，文意完足，隨信又附〈古詩二首上蘇子瞻〉，於情於理不須一次連寫二

信申明己意，否則未免過於累贅，畫蛇添足。大陸學者孔凡禮初撰《蘇軾年譜》

                                                 
22 見宋‧朋九萬編錄，《東坡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 年 12

月，初版），頁 15。 
23 見宋‧黃撰，《黃山谷年譜》（台北：學海出版社，1979 年 10 月，初版），頁 96。 
24 參見黃永曉撰，《黃庭堅年譜新編‧自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1 版 1 刷），頁 2。 
25 〈上蘇子瞻書〉之二，見《黃庭堅全集》，冊 2，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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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認為黃庭堅當時曾連寫二信給蘇軾，26日後再撰《三蘇年譜》卻加註說：「黃

庭堅另一書未見。」27顯然是受《東坡烏臺詩案》所誤導，當更正。 

除了〈上蘇子瞻書〉之外，黃庭堅同時又作〈古詩二首上蘇子瞻〉表達自己

的傾慕、追隨之心，其一云： 

 

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

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

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旁。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
28 

 

黃庭堅此二詩引物連類，託物言志，詩義古奧，藝術技巧極佳妙。首詩專寫蘇軾，

起筆以欺霜傲雪、孤芳自賞、有華有實的江梅喻指蘇軾，以凡俗的桃李喻新黨政

敵，反襯蘇軾之傲岸不屈，有才有學。清‧陳衍《宋詩精華錄》評說：「次句言亦

出求仕也。」29所言雖不假，然未免流於淺易。所謂「託根桃李場」，雖指蘇軾之

出仕，然黃庭堅作意不僅如此，與首句「江梅有佳實」不能撕裂，不能個別解析，

須上下合觀始得其情。日後蘇軾謫居黃州作〈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

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云：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
30 

 

蘇軾此詩以清幽孤獨的海棠自比，以滿山盛開的桃花李花比喻凡俗之徒，以彼襯

                                                 
26 參見孔凡禮撰，《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2 月，1 版 2 刷），冊上，頁 390。 
27 見孔凡禮撰，《三蘇年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年 10 月，1 版 1 刷），冊 2，

頁 994。 
28 〈古詩二首上蘇子瞻〉，見宋‧黃庭堅撰，任淵、史容、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

詩集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2 月，1 版 1 刷），冊上，頁 7-9。 
29 見清‧陳衍評點，曹中孚校注，《宋詩精華錄》（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 3 月，1 版 1

刷），頁 259。 
30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見《蘇軾詩集》，冊 4，

頁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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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以桃李反襯海棠，其作法與黃庭堅「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相近。二詩

合觀，黃庭堅詩的寄託之意昭然若揭，呼之欲出，再無爭議。緊接著，黃庭堅詩

筆一轉，感歎蘇軾遭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政敵忌妒排擠，誣告構陷，無法在朝廷

安身，幸有宋神宗恩遇保全。所謂「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清‧陳衍《宋

詩精華錄》評說：「言失時而太酸」。31蘇軾此時雖未獲朝廷重用，然官拜徐州太守，

政績卓著，築長堤，拒洪水，起黃樓，拆霸王廳，獲宋神宗降敕獎諭，賜錢發粟，

黃庭堅〈上蘇子瞻書〉譽稱：「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最。」因此陳衍以

「失時」二字評論黃庭堅的詩意與蘇軾的處境，進而譏誚黃庭堅詩語陳舊，不知

世事，太過寒酸迂腐。陳衍此種評論，吹毛求疵，洗垢索瘢，反而無法探驪得珠，

無法精準掌握關鍵詩意，遠不如宋‧任淵的解說： 

 

《漢書‧李廣傳‧贊》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借用，言江梅為

桃李所忌。《文選‧樂府》曰：「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此用其意。

白樂天〈有木〉詩曰：「風煙借顏色，雨露助華滋。」《文選》江淹〈上書〉

曰：「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此用其字。下皆倣此。詩意謂：東坡

見嫉於當世，獨為人主所知耳。32 

 

任淵對黃庭堅此詩的作法與作意確實掌握得很精確，所謂「人主」指宋神宗，「當

世」指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政敵，宋神宗曾數度要重用蘇軾，卻屢遭王安石阻撓

破壞。今略加考述，以彰明詩意。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二月，蘇軾守完父喪，

還朝，遭王安石打壓，只得一閒差，以殿中丞、直史館授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

四月，詔議更改學校貢舉法；五月，蘇軾上〈議學校貢舉法不當輕改〉，所論深獲

宋神宗賞識，即日召見，欲令其同修新法條例，遭王安石反對。六月二十七日，

張方平奉詔舉薦蘇軾為諫官，王安石反對，未成。八月十四日，蘇軾擔任國子監

舉人考試官，出題譏刺王安石專權獨斷，兩人的嫌隙日益加深，王安石打壓蘇軾

不遺餘力。十月七日，司馬光奉詔舉薦蘇軾為諫官，遭王安石反對，未成。十一

月，宋神宗欲令蘇軾修起居注，此職務與皇帝極親近，王安石必欲阻止此事，竟

厚誣蘇軾於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扶喪歸蜀夾帶蘇木入川販售。熙寧三年二月，

                                                 
31 見《宋詩精華錄》，頁 259。 
32 見《山谷詩集註》，冊上，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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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欲任命蘇軾為進士殿試考官，遭王安石反對，改任編排官。五月，范鎮奉

詔舉薦蘇軾出任諫官；一旦蘇軾擔任諫官，擁有議政、糾彈的重權，勢將糾舉新

法與新黨的缺失，王安石將永無寧日，新法的推行將嚴重受阻。王安石害怕此事

成真，決定予蘇軾致命一擊，遂重施故技，深化罪名，唆使姻親侍御史知雜事謝

景溫彈劾蘇軾扶喪歸蜀，利用公家舟船、兵卒運售私鹽，企圖一舉摧毀蘇軾，讓

其遭受先杖責再流配異鄉的嚴厲罪罰。從熙寧三年八月五日到十月底，幾近三個

月的時間，王安石勞師動眾，大張旗鼓，全力追查，鬧得沸沸揚揚，卻查不到蘇

軾任何違法的行為。蘇軾運售私鹽之事純屬厚誣，而所謂假公濟私，差使調借兵

夫，也不過是眉州兵夫赴京迎迓新任知州，順道送蘇軾回京還朝罷了。最後，蘇

軾不但洗刷了冤屈，王安石與謝景溫的狠毒心計也大白於世，受到世人的譴責。

期間，范鎮連上五疏，以自己的仕宦，辯明蘇軾的清白，維護蘇軾的人格。司馬

光亦極力為蘇軾辯護，認為謝景溫乃王安石之爪牙，而蘇軾乃質樸無華、剛正清

白之士。王安石的狠毒令司馬光不寒而慄，謝絕宋神宗的重用，乞求外放以免禍。

王安石與謝景溫以運售私鹽誣陷蘇軾時，蘇軾未曾公開上書自我辯明冤屈，其內

心卻感到憤憤不平，這種不滿的情緒在寫給堂兄蘇不疑的書信裡表露無遺。本來，

蘇軾對外放守郡還有所顧忌，擔心自己若外放守郡，不肯奉行新法，必遭王安石

迫害。但到了此刻，蘇軾自知王安石決不肯讓自己在朝廷立足，遂自請補外以避

禍，此舉正合王安石之意。王安石以運售私鹽誣陷蘇軾雖未竟全功，但先讓蘇軾

當不成諫官，再讓蘇軾自請離京，也算是有所斬獲。以蘇軾的資歷，外放例當作

知州，然王安石擔心蘇軾不肯奉行新法，刻意打壓，擬令其通判潁州，幸賴宋神

宗眷顧，才得以通判杭州，33這就是黃庭堅「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

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所寓託的深沉詩意。不僅黃庭堅心

疼蘇軾的遭遇，蘇軾本人對自己的遭遇更是憤恨不平，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作〈杭

州召還乞郡狀〉回憶說： 

 

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

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憂去官。及

                                                 
33 以上相關史事，參劉昭明、黃嘉伶撰，〈王安石誣陷蘇軾運售私鹽始末考──兼論蘇軾

與程之才之恩怨情仇〉，見《文與哲》編輯委員會編輯，《文與哲》，第 7 期，2005 年 12
月，頁 20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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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

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

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

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

元有旨買燈四千，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

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

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並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

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急欲傾臣。

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

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

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34 

 

以史證詩，以詩明史，詩文互證，蘇軾此段自述正是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

其一前幅詩語的最佳註腳，黃庭堅對蘇軾的心性、氣節與遭遇確實有深入的了解，

《宋史‧蘇軾傳》亦評說： 

 

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

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35 

 

蘇軾來自於遠方的四川，一鳴驚人，具有廊廟之才，如鹽梅和羹，可以調和鼎鼐，

輔佐君王，治理天下，安邦定民，卻未受到執政者的重用，甚至不得不乞出避禍，

先出判杭州，再知密州、徐州，遠離權力中樞，大才小用，蹉跎光陰，無法施展

報負，不僅蘇軾自歎「天涯傷淪落」，36連黃庭堅也為其抱不平：「古來和鼎實，此

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

擲置官道旁。」這幾句詩把蘇軾之出蜀求仕、才高學富、被排出京、出守外郡的

半生際遇摹寫得很貼切，很真實，可見黃庭堅對蘇軾的立身行事確實有很深刻的

                                                 
34 〈杭州召還乞郡狀〉，見《蘇軾文集》，冊 3，頁 911。 
35 見《宋史‧蘇軾傳》，冊 13，頁 10817。 
36 宋神宗熙寧七年，蘇軾離杭赴密，於潤州作〈醉落魄‧席上呈元素〉云：「尊前一笑未

辭卻，天涯同是傷淪落。」見宋‧蘇軾撰，鄒同慶、王中堂編校，《蘇軾詞編年校注》（北

京：中華書局，2002 年 9 月，1 版 1 刷），冊上，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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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此際修書獻詩亟欲拜入蘇門決非偶然。末尾，黃庭堅詩筆一轉，由窄往寬，

轉而安慰蘇軾說：「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梅實雖不獲青睞，然梅幹高聳，

梅根深植，屹立不搖，傲岸不屈，無損於美好的本質，宋‧任淵釋說：「君子之於

世，視其所立何如，不在遇不遇也。」37所言甚是！蘇軾〈沁園村‧赴密州早行馬

上寄子由〉亦自述：「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38一個讀書人最

重要的是保有美好的性行，至於是否為帝王權貴所重用並不是首要的考量，這也

不是自己所能掌控。黃庭堅作〈古詩二首上蘇子瞻〉，首詩借物喻人，除了稱美蘇

軾的才學人品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表達了對蘇軾政治遭遇的憐惜、不平與慰勉，

如此寫來便不同於一般應酬阿諛之作，不至於寬泛乏味，針對性更強，專為蘇軾

而作，不能移易於他人。 

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二云： 

 

長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性得久要，為人

制頹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病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毉

國，何用大早計。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39 

 

黃庭堅此詩先稱美蘇軾，再寫自己，首聯以生長於澗谷中的鬱鬱巨松譬喻蘇軾之

人品與聲譽，宋‧任淵釋說： 

 

詩意謂東坡以大才而沉下僚，其蓋世之名，則不可掩也。40 

 

所言甚是，此時蘇軾雖受新黨政敵排擠，出守外州，無法在朝廷施展長才，然其

聲名遠播四方，望重士林，儼然已是一代文宗，士人爭赴門下，如蘇門四學士之

一的秦觀此時作〈別子瞻學士〉云： 

 

人生意趣各有求，繫風捕影祇懷憂。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41 

                                                 
37 見《山谷詩集註》，冊上，頁 8。 
38 〈沁園村‧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見《蘇軾詞編年校注》，冊上，頁 134-135。 
39 〈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二，見《山谷詩集註》，冊上，頁 8-9。 
40 見《山谷詩集註》，冊上，頁 8。 
41 〈別子瞻學士〉，見《淮海集箋注》，冊上，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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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觀自稱能認識蘇軾，投入蘇門，其榮寵遠勝被封萬戶侯，對蘇軾的敬仰之情溢

於言表，黃庭堅本人亦是眾多仰慕者之一。黃庭堅謙稱自己才學淺陋，只是卑微

的菟絲草，無法與巨松蘇軾比肩，然小草志向宏遠，不依附權貴，不依附凡木，

不汲汲於功名富貴，只求攀附鬱鬱巨松，只求終生追隨氣性相近的蘇軾，進德修

業，厚植根基。宋‧任淵釋說： 

 

「松」以屬東坡，「茯苓」以屬門下士之賢者，「菟絲」以自況。42 

 

黃庭堅此詩以出澗巨松喻指蘇軾確實無誤，然任淵硬將「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

苓」一聯切割，截然二分，釋為分喻蘇門之賢士與黃庭堅本人則未確！果如其說，

下聯稱頌茯苓本性與藥用之句：「自性得久要，為人制頹齡。」將偏離詩意，只能

用之於其他蘇門賢弟子，只能視之為應酬、稱頌之語，而無法投射、落實到黃庭

堅上書獻詩的本意，無法彰顯黃庭堅自述心性、敬慕從學之心。因此，個人覺得

「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這聯詩句是泛稱蘇軾為士人所仰慕，有不少追隨

者，而黃庭堅本人亦是其中之一，此次慕名上書獻詩，就是希望能廁身其中，隨

附驥尾。而「自性得久要，為人制頹齡」二句，尤其要與下聯「小草有遠志，相

依在平生」合觀，才能掌握黃庭堅真正要表達的詩意。上聯黃庭堅自述心志如茯

苓，永遠寄託於長松根部，茁壯自己，為世人養生治病，延年益壽，暗喻自己將

永遠追隨、從學蘇軾，進德修業，成長自己，為國家、人民做出最大的貢獻，此

心堅定恆久，不會變易。同樣的作意，下聯之「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黃庭

堅乃謙稱自己如藥用植物小草，雖微不足道，然胸懷大志，希望終生追隨蘇軾，

如同柔弱卑微的菟絲草，只因所託高遠，終能攀附出澗巨松直達樹梢，橫亙天空。

黃庭堅這兩聯詩句藉物抒情，自述心志，附驥之意極顯明，上聯「自性得久要，

為人制頹齡」緊承「下有千歲苓」，下聯「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呼應「上有

百尺絲」，前呼後應，次序井然，故任淵之說不可信，解析「上有百尺絲，下有千

歲苓。」絕對不能將其切割、分喻蘇門之賢士與黃庭堅本人。 

黃庭堅作〈古詩二首上蘇子瞻〉，首次出手即擲地有聲，令蘇軾驚豔不已，謙

稱愧不敢當，〈答黃魯直〉譽說： 

 

                                                 
42 見《山谷詩集註》，冊上，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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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43 

 

蘇、黃從此論交，故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具有特殊意義，無論其甥洪炎

編次黃庭堅詩文集，或任淵編撰《山谷詩集註》，皆將〈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列於

卷首，用以紀念蘇、黃二人之情誼。任淵《山谷詩集注》卷首〈目錄〉附〈年譜〉

「元豐元年戊午‧是歲山谷在北京‧古詩二首上蘇子瞻」條下載： 

 

建炎中，山谷之甥洪炎玉父編其舅文集，斷自退聽堂始，退聽以前蓋不復

取。獨取〈古風〉二篇冠詩之首，且云：「以見魯直受知於蘇公，有所自

也。」今從之。44 

 

後人對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亦給予很高的評價，如清‧吳喬《圍爐詩話》

譽說： 

 

山谷古詩，若盡如〈上子瞻〉二篇，將以漢人待之，其他只是唐人之殘山

剩水耳。留意鍛煉，與不留意直出不同也。45 

 

清‧陳衍《宋詩精華錄》亦譽說： 

 

兩首轉處皆心苦分明，餘則比體老法也。46 

 

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子瞻〉託物言志，傾述敬慕、追隨之心，情真意切，發自

肺腑，自然流露，轉承妥貼，不專意出奇，不炫耀文辭，情文俱茂，故獲得詩家

的稱美，吳喬甚至喻之為黃庭堅古詩壓卷之作，評價可謂至高。 

                                                 
43 〈答黃魯直五首〉之一，見《蘇軾文集》，冊 4，頁 1532。 
44 宋‧任淵《山谷詩集注》卷首目錄附〈年譜〉，見《山谷詩集註》，冊上，頁 1。任淵〈古

詩二首上蘇子瞻〉題註又云：「東坡〈報山谷書〉云：『〈古風〉二首，託物引類，得古

詩人之風。』其推重如此，故置之篇首云。」冊上，頁 7。 
45 清‧吳喬《圍爐詩話》，見郭紹虞編，《清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12 月，

初版），冊上，頁 608。 
46 見《宋詩精華錄》，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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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蘇軾覆信寄詩黃庭堅 

蘇軾在徐州接獲黃庭堅書信後，因故耽擱許久才覆信寄詩黃庭堅，〈答黃魯直〉

云：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

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

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

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

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

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

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疏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

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

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

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

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秋暑，不審起居

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47 

 

蘇軾此信追憶先前兩次觀覽黃庭堅詩文的心得與感受，熙寧五年十一月於湖州孫

覺處初見已歎賞不已，熙寧十年正月於齊州李常處再閱更肯定其性行，彼此雖未

曾謀面，然觀其文而知其人，蘇軾對黃庭堅不受世俗羈絆的超拔品格極稱賞。沒

想到烏臺詩案發生後，蘇軾此段稱譽黃庭堅的文字竟成為政敵指控的重要罪證，

《東坡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載： 

 

軾答書一封，除無譏諷外，云：「觀其文以求其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

今之君子，莫能用也。」今之君子，謂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不能援進庭堅

而用之也。48 

 

                                                 
47 〈答黃魯直五首〉之一，見《蘇軾文集》，冊 4，頁 1531-1532。 
48 見《東坡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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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讀蘇軾此段文字，主要是在稱美黃庭堅的性行，並無譏刺新黨主政者之意，李

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斷章取義，洗垢索瘢，難以服人。末尾，蘇軾稱美黃庭堅

〈古詩二首上蘇子瞻〉之藝術技巧，也讀出其託物引類、崇敬稱譽之意，謙稱自

己愧不敢當。黃庭堅作〈上蘇子瞻書〉，以門下弟子自居，執禮甚恭；蘇軾覆信亦

謙遜自處，絲毫不敢託大。兩人相知相惜之情表露無遺，蘇、黃師生之誼從此確

立。蘇軾愛才，獎掖人才不遺餘力，以知人得人為樂；黃庭堅附驥，行益顯，名

益彰。要注意的是，黃庭堅〈上蘇子瞻書〉作於元豐元年二月，然吾人從蘇軾〈答

黃魯直〉「入夏以來」、「秋暑」之語，可知蘇軾得信不晚於春末，覆信則在初秋之

時，中間竟耽擱了三個多月。蘇軾為此向黃庭堅致歉，其理由是家屬接連生病，

無暇裁答；蘇軾說謊！其說不可信。據孔凡禮《三蘇年譜》，蘇軾元豐元年四月至

六月間的重要詩文創作、生活紀事約略有：「夏初，梁交（仲通）自應天府回。攜

孫頎（子思）致簡。」「九日，軾書鮮于侁（子駿）〈九誦〉後。此略後，和侁鄆

州作〈新堂夜坐〉。」「十六日，軾跋楊文公（億）書後」、「戊辰（二十五日），塞

曹村決口，名其埽曰靈平。軾有〈徐州賀河平表〉」、「軾賦〈浣溪沙〉，慶二麥豐

收」、「文同（與可）以書與詩來，軾答以詩」、「杭僧元淨（辯才）復歸上天竺。

蘇軾聞之，以詩戲問」、「五月四日，朝廷降詔獎諭蘇軾去歲修徐城捍水功。刻詔

於石，為敕記。有謝表。朝廷亦有獎諭，有謝啟」、「辛巳（初八日），王克臣改知

瀛州。軾有賀啟」、「秦觀入京應舉，過徐，首次見蘇軾，呈詩，軾次韻」、「蘇軾

雨中過舒煥（堯文）教授，作詩」、「舒煥作詩寄李常（公擇），蘇軾次煥韻」、「軾

撰王禹偁（元之）畫像贊，題於其碑陰，六月五日，寄禹稱之曾孫汾」、「軾與文

同（與可）簡，詢同是否得浙郡。」49以上不嫌辭費，就是要證明蘇軾此段時日活

動頻繁，寫作不輟，創作力旺盛，兼具詩、詞、散文、尺牘各種文體，與人詩文

酬唱往來不絕，唯獨不理會黃庭堅之上書獻詩，將其嘔心力作〈上蘇子瞻書〉及

〈古詩二首上蘇子瞻〉置之案旁達三個月之久，並編撰謊言，欺騙黃庭堅。個人

認為，蘇軾以家人接連生病作為遲遲未回覆黃庭堅的原因，只是一種藉口，只是

一種託辭。不是蘇軾懶惰，不是蘇軾不喜歡黃庭堅，相反的，正因蘇軾太看重黃

庭堅，黃庭堅太有才情，詩篇寫得太好，蘇軾面對「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

之〈古詩二首上蘇子瞻〉，不敢輕易落筆，不肯草草和作，否則豈不要被黃庭堅看

不起？因此延遲三個月，直至寫出〈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自覺滿意，才覆

                                                 
49 參見《三蘇年譜》，冊 2，頁 1007-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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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寄詩。《東坡烏臺詩案‧與王鞏作三槐堂記并真贊》載： 

 

元豐二年八月九日，與王鞏寫次韻黃魯直詩，所有譏諷，在黃庭堅項內聲

說。50 

 

據孔凡禮考證，文中「元豐二年」是「元豐元年」之誤，51其說可信。王鞏，字定

國，自號清虛居士，宋真宗名相王旦之孫，從學於蘇軾，娶妻張方平次女，此時

由京師回南京應天府探望張方平。52蘇軾與王鞏的關係很密切，53此次特地將自己

所作〈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寄示，可見蘇軾對自己這兩首詩作應是很滿意，

也間接顯示蘇軾覆信寄詩黃庭堅最遲絕對不會晚於元豐元年八月九日。 

蘇軾的用心沒有白費，清‧紀昀評〈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云：「二詩綽

有古意。」54蘇軾此二詩雖寫得質樸古雅，富饒古詩風格意趣，然其詩意卻不易明

確掌握，亟待吾人深入分析。其一云： 

 

嘉榖臥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大哉天宇間，美惡

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玆時不少假，俯仰霜葉黃。期君蟠桃

枝，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55 

                                                 
50 見《東坡烏臺詩案‧與王鞏作三槐堂記并真贊》，頁 28。 
51 《三蘇年譜》「（元豐元年）八月九日，軾寫次韻黃庭堅〈古風〉詩寄王鞏」條下載：「《詩

案》原謂『元豐二年』，『二』乃『元』之誤，以二年此時正追赴詔獄也。」冊 2，頁 1026。 
52 參謝佩芬撰，〈王鞏年譜〉（二之一），見張高評主編，《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第十一期（高

雄：麗文文化出版公司，2006 年 6 月，初版 1 刷），頁 353。 
53 蘇軾與王鞏無論遠謫在外或入朝為官始終文字往來不斷，感情極佳，蘇軾極照顧王鞏，

元祐元年九月曾舉薦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政敵卻藉攻擊王鞏來打

擊蘇軾，其事遂不成。其後，蘇軾作〈辨舉王鞏劄子〉，力言王鞏之賢，並云：「鞏與臣

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諂事』？」參見《蘇軾文集》，冊 3，頁 831。宋人

早就注意蘇軾與王鞏之特殊情誼，如宋‧羅大經《鶴林玉露‧王定國、趙德麟》亦載：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

煙窟裡五年，面如紅玉，尤為坡所敬服。」見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王定國、趙德

麟》（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1 版 2 刷），頁 122。 
54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頁 356。 
55〈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其一，見《蘇軾詩集》，冊 3，頁 835-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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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詩描述美好的稻穀倒臥於風雨之中，損害禾苗的野草大量被搬運到曬穀場上，

進而盈滿於食前方丈，五穀美食卻顏色慘淡，毫無光澤，無人重視，景象悽涼，

此乃譬喻朝廷施行新法，有才華的正人君子被排斥在外，不受到重用，而姦佞誤

國之徒卻大量被擢用，新黨權貴充斥君側，佈滿朝廷，讒邪害公，浮雲翳日，氣

燄逼人，如同五六月溽暑，蚊蟲滿天飛舞，到處叮人，令人厭惡。然天理昭彰，

福善禍淫，不是不報，只是時間未到，一旦秋天到來，氣溫驟降，霜降葉枯，滿

天飛舞到處叮人的蚊蟲都將凍僵墜地，銷聲匿跡。天地之間，吉凶休咎，禍福倚

伏，更替無常，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鸞鳳伏竄，鴟鶚翱翔，君子道消，小人道

長，在所不免，然天道福善禍淫，厚德載福，只有正人君子才能通過磨難與考驗，

獲得最後的美名與福澤。清‧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評說： 

 

此詩用意甚隱，大概謂世之所云美惡者，亦甚無定，而群小氣燄之張，亦

有時而息也。56 

 

趙氏雖稱蘇軾詩意隱微，幽而不顯，然其釋說已掌握蘇詩前半詩旨。前述黃庭堅

作〈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二，以攀附鬱鬱巨松的菟絲草自我譬喻追隨蘇軾之意，

蘇軾答詩卻以千年一開花、千年一結實的西王母蟠桃譬喻黃庭堅大器晚成，慰勉

他雖不受重用於今日，只要持續進德修業，必大用於未來。黃庭堅作〈古詩二首

上蘇子瞻〉其一，以欺霜傲雪、孤芳自賞、有華有實的江梅稱美有才有學的蘇軾，

以凡俗的桃李喻指新黨政敵，蘇軾雖遭新黨政敵忌妒排擠，誣告構陷，卻仍受宋

神宗知遇保全，蘇軾詩尾即針對黃庭堅此一譬喻加以回應。蘇軾謙稱自己無才無

學，不是有花有實的江梅，而是無用全身的路旁苦李，無能力於廟堂之上調和鼎

鼐，不受朝廷重用亦理之固然。而無用「苦李」與千歲「蟠桃」相對，更反襯出

蘇軾對黃庭堅的賞識與期許。對黃庭堅來說，蘇軾以無用「苦李」自比，或許只

是一種謙辭；但對當時的政局來說，蘇軾以無用全身的路旁苦李自比卻是反話，

蘇軾作詩當時的本心在結尾兩句表露無遺：「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新法推

行日久，治絲而棼，國事如麻，身與世違，蘇軾一直被朝中新黨權貴視為眼中釘。

《詩經‧邶風‧柏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詩序〉：「〈柏舟〉，言仁而不遇

                                                 
56 見清‧趙克宜撰，《角山樓蘇詩評註彙鈔》（台北：新興書局，1967 年 9 月，新 1 版），

冊 3，頁 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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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漢‧鄭玄箋云：「群小，眾小人在君側

者。」57蘇軾詩尾化用《詩經‧邶風‧柏舟》詩義與成句，表達了對國政的憂心，

對新黨權貴把持朝政、排斥正人君子的不滿。《東坡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載： 

 

及依韻答和古風云：「嘉穀臥風雨，莨莠登我場。陳前謾方丈，玉食慘無

光。」以譏今之小人勝君子，如莨莠之奪嘉穀也。又云：「大哉天宇間，

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隱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

看蟠桃，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惜，悄悄徒自

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月息。比庭堅於

蟠桃，進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詩》云：「憂心悄悄，慍於

群小。」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皆小人也。58 

 

蘇軾此詩譏刺新黨權貴之意極顯明，在烏臺詩案中自然難逃政敵的攻擊，黃庭堅

亦遭池魚之殃，被罰金，並謫知吉州太和縣，不過他卻無怨無悔，不改對蘇軾的

敬愛。59黃庭堅於〈古詩二首上蘇子瞻〉其二末尾云：「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

黃庭堅安慰蘇軾，雖不受朝廷重用，但只要保有美好的性行，又有何妨？黃庭堅

本意是要寬慰蘇軾，用心良善，貼心可喜，切合其晚輩寬慰長輩的身份；蘇軾答

詩卻未接受其善意寬慰，反而直抒憂國傷時之心與被排擯在外的感傷之情，蘇、

黃各抒己懷，卻完全切合彼此身份、情境與遭遇。 

蘇軾〈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其二云： 

 

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豨苓。不知市中人，自有

安期生。今君已度世，坐閱霜中蔕。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閬風安在

哉，要君相指似。60 

                                                 
57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疏，唐‧陸德明音義，《毛詩正義‧邶風‧柏

舟》，見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台北：大化書局，1989 年 10 月，4 版），冊 2，
頁 624-625。 

58 見《東坡烏臺詩案‧和黃庭堅古韻》，頁 15-16。 
59 〈豫章先生傳〉載：「會蘇公以詩抵罪，公亦罰金，直委知吉州太和縣，改授宣德郎。」

見《黃庭堅全集‧附錄一‧傳記》，冊 4，頁 2360。 
60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其二，見《蘇軾詩集》，冊 3，頁 836-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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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詩前半描述淺薄之士在寂靜空曠的山嶺中學習仙道，沽名釣譽，妄想學成吹笙

弄簫乘龍騎鳳白日飛昇的仙術。朝廷花費千金購得海中三仙山的不死奇藥，沒想

到一打開來看，都只是低賤平凡的豬苓，徒然勞民傷財。不知道市井中就藏有像

安期生那樣的人物，徒然捨近求遠，不識人才，未予重用。於此，蘇軾以安期生

稱美黃庭堅懷瑾握瑜，超軼絕塵，更譏刺朝廷識人不清，用人不明。清‧紀昀評

首四句云：「此四句言誤用小人。」評五、六句云：「此指山谷。」61所言甚是！王

安石推行新法，老成持重之臣不肯附會，王安石只好破格起用一些資歷較淺的新

人來幫助他推動新法，蘇軾對此極不滿，常加以譏刺，如〈再上皇帝書〉云： 

 

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

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62 

 

〈湖州謝上表〉云： 

 

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63 

 

〈剛說〉云： 

 

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64 

 

對於這些「新進」、「新進小生」、「新進少年」，蘇軾既鄙夷，又不滿，常加以譏刺，

可與本詩參看，發明詩意。蘇軾既以仙人安期生喻指黃庭堅，詩之後幅遂據此加

以發揮，進一步稱美黃庭堅宛如修道有得、卓然特立於塵世之外的仙人，飽經歲

月，花開花落，看盡人世間的浮沉，看盡寒霜侵凌、蒂落花飛的蕭瑟氣象，對世

俗的榮華富貴早已不縈於懷。末尾，蘇軾甚至不恥下問，希望黃庭堅為自己指說

閬風仙山之所在，以此稱美黃庭堅天資過人，修道有得，遠在自己之上，希望能

獲得其點撥指導。黃庭堅生性不慕名利，泥塗軒冕，故蘇軾於此特別著墨，無中

                                                 
61 見清‧紀昀評點，《蘇文忠公詩集》，頁 356。 
62 〈再上皇帝書〉，見《蘇軾文集》，冊 2，頁 749-750。 
63 〈湖州謝上表〉，見《蘇軾文集》，冊 2，頁 654。 
64 〈剛說〉，見《蘇軾文集》，冊 1，頁 338。 



 

蘇、黃訂交考  285 
 

 
生有，憑空想像，生發仙思，化出仙道，藉以稱美黃庭堅輕舉絕俗、翛然塵外之

性行。以上的詮釋只是個人的淺見，陳師伯元《東坡詩選析》對此有完全不同的

解說： 
 

仙境何在？要爾指明之。閬風仙境以喻朝廷。末四句蓋以答山谷來詩「人

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者。詩謂我已閱世久矣，而終不為朝廷所用，所

謂可醫國者何在乎？仙境何在？要爾一一為我指明之也。65 
 

伯元師研究蘇軾多年，體大思精，博觀約取，厚積薄發，其說或許可供吾人再深

入思辨探討。 

五、結語 

經由以上的分析，可知蘇、黃之訂交，著力最深、最受後人注意的關鍵詩文

是〈古詩二首上蘇子瞻〉與〈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蘇、黃於此各自馳騁才

力，不欲對方小覷，成果亦斐然可觀，贏得詩家的稱賞。若要較論四詩之優劣長

短，個人以為蘇詩首篇之藝術技巧與思想意涵頗有可觀，然次篇詩義空泛，整體

成就稍遜於首篇，讓人有虎頭蛇尾、始盛終衰之感，不若黃庭堅〈古詩二首上蘇

子瞻〉之引物連類，託物言志，詩義古雅，情意懇切，二詩首尾一貫，氣力不衰，

專為蘇軾而作，不能移易於他人，令蘇軾稱美不已。蘇、黃首次唱和，黃庭堅略

勝一籌，蘇門四學士之中，黃庭堅之所以異軍突起，蘇軾之所以最看重黃庭堅，

其來有自。黃庭堅追求明師，敬慕蘇軾，以上書、獻詩的方式主動投入門下，進

德修業，成就自我，附驥尾而行益顯、名益彰，文藝成就與影響力可與蘇軾並驅；

蘇軾與黃庭堅雖緣慳一面，然透過孫覺、李常的引介與詩文的閱讀，油然生發愛

才惜才之心，力加稱揚，垂青噓植不遺餘力，使黃庭堅揚名天下，成就「蘇、黃」

的美名。蘇、黃之訂交，不僅留下不朽的詩文，更為後世師生相處之道留下典範

與佳話。 
 

（本文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蘇軾與黃庭堅之交遊及相關詩文、史事考論》部

份成果，計畫編號：NSC 95-2411-H-110-008，謹此誌謝） 

                                                 
65 見陳師伯元撰，《東坡詩選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3 年 3 月，1 版 1 刷），

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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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agement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Su Shih and Huang T’ing-chien 

Liu, Chao-ming∗   Huang, Tzu-Hsin ∗∗  

 [Abstract] 

The number of Su Shih’s friends in his lifetime was about one thousand and three 
hundred. Yet, the friendship between Su Shih and Huang T’ing-chien was very 
important in terms of literary history of Sung dynasty. Among the four scholars of the 
Su school, Hung was the most exceptional one in moral and literary achievements. 
Therefore, Huang was the head of the so-called four scholars and earn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of Su Shih. Su and Huang are juxtapos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tries to study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its related poems, essays, 
and historical events, because these materials record the beginning of their important 
and everlasting friendship. 

 
Keywords: Su Shih, Huang T’ing-chien 

 

                                                 
∗  Professor, National Sun-yat-sen University, Dept. of Chinese, First Author. 
∗∗ Lecture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heng-Shiu University, Second Author. 


